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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促 要 闻

大 众 评 法

姜增伟会见菲律宾工商总会

名誉会长蔡聪妙

日前，在参加 2015 年 APEC 工商领导人

峰会期间，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企业家代

表团团长姜增伟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菲律

宾工商总会名誉会长蔡聪妙、菲律宾出口商

协会会长塞吉欧、华商联总会理事长张昭和

及菲律宾企业家代表。

姜增伟说，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多边合作

的场合与菲律宾商协会的朋友们见面。中

菲两国都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互补性

强，合作的基础非常好。希望中菲两国的商

协会组织进一步加强沟通，建立合作机制，

扩大双方合作的范围，提升合作水平。他相

信两国商协会组织的密切合作，一定会取得

良好的效果。

蔡聪妙感谢姜增伟率领最大的外国企

业代表团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 APEC 工商

领导人峰会。他介绍了菲律宾工商总会、

菲律宾出口商协会、华商联总会理事长与

中国相关方面合作的历史和现状，希望今

后双方保持密切合作，促进菲中两国的经

贸发展。

张伟会见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

亚历山大·佳卢什卡

近 日，中 国 贸 促 会 副 会 长 张 伟 在 京 会

见了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亚历山大·佳

卢什卡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张伟首先对

佳卢什卡一行到访贸促会表示欢迎，并转

达了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对俄代表团的

欢迎。

佳 卢 什 卡 表 示，俄 罗 斯 政 府 特 别 重 视

远东地区的开发，专门在远东地区设立了

跨越发展区，在税收、通关、行政手续、基础

设施建设、基金支持等方面给予跨越发展

区优惠政策，促进俄中企业在跨越发展区

开展投资。

在 听 取 中 国 新 建 集 团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孔星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东晟通基

金 合 伙 人 兼 CEO 孙 云 柱 、恒 丰 银 行 总 行

投 资 银 行 部 副 总 经 理 黄 亚 斌 等 中 方 企 业

代表对筹备亚粮基金、俄中农工产业发展

基 金 、参 与 俄 中 农 工 产 业 经 济 贸 易 合 作

区、远东地区粮食产业一体化项目的介绍

后 ，张 伟 表 示 ，中 俄 双 方 要 从 政 策 和 市 场

层面共同推进远东地区的开发，利用双边

优 惠 政 策 ，发 挥 双 边 企 业 优 势 ，通 过 现 代

金融手段和创新合作模式推进务实合作；

双方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制定好

路线图，及时沟通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必

须明确基金的规模、份额、出资人、期限和

退出机制等。

佳卢什卡对中俄设立合资基金及后续

工作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沟通的具体建议，

包括：基金的参与方、遵守反垄断法的相关

规定、EPC 项目的贷款条件、基金的资金规

模、基金的管理、投资项目的类型、土地的

使用、中方劳务人员的比例等。他希望中

俄双方就以上具体问题展洽谈，尽快达成

共识。

王锦珍出席2019北京世园会

“万花筒”项目签约仪式并致辞

日 前，中 国 贸 促 会 副 会 长 王 锦 珍 在 北

京 奥 运 大 厦 出 席 2019 北 京 世 园 会“ 万 花

筒”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并致辞。

王锦珍在致辞中代表贸促会、北京世园

会组委会联络小组对“万花筒”项目的成功

签约表示祝贺，他希望“万花筒”项目成为展

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体现北京世园会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主题、营造人与自然

和谐氛围、呈现多彩奇妙植物世界的经典创

新项目，为举办一届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

人难忘的世园会增光添彩。

“ 万 花 筒 ”项 目 将 由 北 京 世 园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 万 科 企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合作打造，建筑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至 2

万 平 方 米 ，项 目 主 题 为“ 植 物 的 力 量 ”，将

应用高科技手段，创建科研、科普、交互一

体 的 互 动 体 验 温 室 及 生 态 乐 园 。 项 目 将

模拟小动物的视角，游客可以利用最新互

动 科 技 技 术 ，实 现“ 角 色 代 入 ”的 体 验 ，更

好 地 体 会 植 物 的 力 量 。 开 放 科 研 实 验 室

和魔幻虚拟游戏，可使游客在富有乐趣的

体 验 中 思 考 人 与 植 物 的 关 系 。 项 目 同 时

还 将 设 有 立 体 有 机 农 场 和 互 联 网 智 能 餐

厅 ，把 参 观 、娱 乐 、餐 饮 的 完 整 过 程 ，纳 入

“ 植物的力量”主题。

（本报综合整理）

■ 何 建

律师在申诉案件代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使司法活动更具公信力，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申

诉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信法、用

法、守法的法治观念。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

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这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

访改革的重要举措，为律师积极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前，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

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对不服司法

机 关 生 效 裁 判、决 定 的 申 诉，逐 步 实 行 由 律 师 代 理 制

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党中

央的该项决策部署为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提供了依

据，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频频发生。有的当事

人由于法律知识欠缺，对于生效裁判，不依法定程序进

行申诉。受“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等

错误观念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始终不服判息诉，把自己

无理的申诉说成有理，甚至以上访为生活常态，企图从

缠访闹访中获得额外利益。司法实践中，申诉难、申诉

乱、申诉不断等问题较为突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当下，引入律师作为第三方力量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化解，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

决定的申诉，是运用法治方式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

有效途径。

律师具有法律知识的专业性。律师参与申诉案件

的代理，能全程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有效弥补当事人

法律知识的不足，并能权衡案件利弊，依法行使诉讼权

利，客观理性面对诉讼结果，使申诉的过程符合法律规

定；律师参与到申诉当中可以很好地判断到底是属于申

诉还是普通的信访，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

误，是哪种错误；申诉人提出的申诉是否会受理等。如

果确有错误的，能精确地找到法律依据和事实理由，使

诉争更加明确，可以避免因为超过时限而使申诉无法受

理，最大限度地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具有职业沟通的便捷性。律师属于法律职业

共同体一员，律师与法官均为法律工作者，有着共同的

法律思维和职业语言。因此，律师可以架起法官与当事

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引入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可以

使当事人和司法机关之间能够有效沟通，消弭当事人对

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成见。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

势、桥梁优势，实现律师在化解信访案件中的依法说服

信访人罢访息诉、支持信访人将信访案件导入法律程

序、支持信访人提出司法救助、给政法部门提出司法建

议的四方面作用。

律师具有第三方的中立性。律师作为公正的第三

方，往往更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可以帮助申诉人对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决定是否公正作出理性判

断。案件的申诉审查和办理过程会因律师的参与，程序

更加规范、诉争更加明确、说理更加透彻，同时也可有效

消除申诉人对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对抗，及时化解信

访老案难案。

律师在申诉案件代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使司法活动更具有公信力，有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

申诉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信法、

用法、守法的法治观念。

一是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实现涉诉涉访有序分

离。对法院的终审裁判，不得因当事人的无理申诉而随

意提起再审，坚决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防止案件终审

不终；对因申诉和依照法律规定启动再审程序后作出的

生效裁决，没有事实和法律错误的，要依法及时终结诉

讼程序，同时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不得因当事

人无理继续申诉而反复提起再审，防止案件该结不结；

对属于司法机关职责范围的涉诉信访，由司法机关依法

办理、依法终结，信访部门不再插手处理。

二是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申诉权，体现社会主义法治

文明进步。律师参与案件的申诉代理有利于案件事实

的查明，也有利于纠正个别冤假错案，维护社会稳定。

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则体现出

司法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和司法的亲民性，体现了国家保

障人权的力度和救助弱者的情怀，更体现了社会主义法

治的文明和进步。

三是有利于促进矛盾化解，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当代社会治理及司法改革的重点则是推动非

诉讼机制的发展和应用，以多元化机制和协商理性重构

社会的纠纷解决文化。”律师参与申诉案件的代理对解

决人民群众申诉难，对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申诉损害

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甚至制造事端或谋取非法利益，

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律师是调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通过中立第三方参与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建设，让当事人真切感受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的优越性。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

仲委）浙江分会揭牌仪式在杭州举行，标志着贸仲委浙

江分会正式成立。

这是继成立华南、上海、天津、西南、香港等分会之

后贸仲委成立的第六个分会。

“浙江省地处中国重要经济圈，进出口总额位居全

国前列，民营经济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发展便利

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商事仲裁服务，契合浙江省经济

发展战略，是浙江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配套

措施。”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于健龙在致辞时表示，

贸仲委浙江分会正式运营后，将积极服务于地方外经

贸经济，助力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利用贸仲委总会完

善的服务管理优势、先进的仲裁规则以及高素质的仲

裁员队伍，就近为企业提供仲裁服务，不断满足企业的

需求。

于健龙强调，贸仲委将加强与浙江省地方仲裁机构

的交流与合作，创新发展思路，谋求最大共识，共同引导

企业多采用仲裁方式便捷高效地解决争议，形成互利共

赢的发展局面，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浙

江省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作出积极的贡献。

“贸仲委浙江分会的设立，意味着企业在遇到经贸

争 议 时 多 了 一 条 可 以 选 择 的 解 决 渠 道 和 途 径。”于 健

龙说。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宗尧表示，经贸仲裁是

企业家们为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为快速解决争议

而自发创造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具有了权威公正、高

效便捷、世界通用的特点。仲裁裁决可以通过《纽约公

约》在世界上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和执行。贸

仲委在推动中国经贸仲裁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

其是贸仲委浙江分会落地浙江杭州后，浙江省及其周边

企业可以就近享受贸仲委专业化、国际化的仲裁服务，

进一步提升广大企业的对外竞争力，促进浙江省外经贸

事业的发展。

去年 12 月 19 日，中国贸促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从国

家外经贸发展战略大局出发，着眼于服务浙江省外向型

经济需要，推进浙江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共同签署

了《关于设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浙江分会框

架协议》。经过紧张筹备，贸仲委浙江分会在杭州正式

挂牌。

贸仲委是世界上知名的常设商事仲裁机构，成立于

1956 年。近 60 年来，贸仲委已经审理中外经贸争议近 3

万件，以其独立、公正、高效的仲裁服务在国内外赢得赞

誉，得到中外当事人的广泛信赖，受案量居于世界仲裁

机构的前列，国际仲裁管理经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仲

裁服务遍及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40 多个国际知名仲裁

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国际商事仲裁活动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是国际仲裁舞台上的重要成员。

上世纪 80 年代，应沿海改革开放发展需求，设立了

深圳、上海分会；2008 年，为支持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

和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设立了天津、重庆分会；

2012 年，为支持香港建立亚洲区域仲裁中心，设立了香

港仲裁中心。

漫 画 普 法

贸仲委设立浙江分会
就近提供国际化仲裁服务

天津检疫部门提醒：消费者勿从境外违法购入植物种子

申诉案件由律师代理的不可替代性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近日截获大量多肉植物

种子，共计 81 包、10.6 万余颗。单次截获如此大量的多肉植物

种子，这在天津邮检口岸尚属首次。

被截获的邮包寄自乌克兰，申报为礼物、工艺品。在经 X

光机查验时，检验检疫人员发现图像可疑，遂拆包检查，发现邮

包内为植物种子。这些植物种子包裹在白色纸包内，20 至 30

包捆扎为一束，根据纸包上拉丁文说明初步鉴定为番杏科多肉

植物种子。由于收件人未提供官方植物检疫证书及检疫审批

手续，检验检疫人员依法对其实施截留。

天津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以来天津检验检

疫局邮检办事处共计截获来自德国、日本、印度等 23 个国家的

非法邮寄、快件进境植物种子、种苗 130 批次，共计 310.7 公

斤。普邮渠道共截获植物种子 33 批，104.7 万余颗，重约 6.3 公

斤。其中，多肉植物种子 17 批，50.2 万余颗，重约 1.5 公斤，涉及

景天科、番杏科、仙人掌科等多个品种。

种子（苗）、苗木及其他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材料属于中国

明确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物品。一些花卉爱好者通过海淘并

以挂号函件或普通函件的形式经邮路入境，往往不具备出口国

官方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检疫风险难以评估，极易造成外来

生物入侵，危害中国生态环境与安全。

天津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公众，从国外邮寄物品前应事先了

解中国相应法律法规，切勿携带、邮寄禁止进境物品。（孟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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